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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闽工信行政服务〔2022〕177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福建莆田钜能电力
超高效异质结太阳能 2GW量产项目

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

福建钜能电力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申请超高效异质结太阳能 2GW 量产项目（第一

批首台套技术装备应用示范）节能审查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，

项目代码 2105-350303-04-01-983754。项目购置单晶硅清洗制

绒、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PECVD、PVD 磁控溅射镀膜线、

全自动丝印等整套标准化设备，建设 4条 500MW HDT 异质结太阳

能电池片生产线和 1条 500MW 电池组件生产线，配套建设供电及

给水等生产辅助设施。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 2GW 超高效异质结

太阳能电池（产品规格 210mm×105mm）的生产能力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十五条和《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

节能审查实施办法》（闽节能办〔2018〕1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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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查，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根据你公司提供的节能报告，该项目为扩建项目，内容

深度符合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令〔2016〕第 44 号）第七条等相关要求。项目以厚度为

150um 的 M12 硅片为原料，采用二代 HDT 电池叠加背面接触电极

技术生产单晶硅 N型太阳能电池片及 HDT 电池组件。项目根据工

艺流程的特点配备高效节能的生产设备，主要用能设备包括清洗

制绒工艺设备、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PECVD、太阳能电

池组件层压机等，未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和淘汰的用能设备。

项目拟于 2024 年 6 月建成投产。项目投产后，年新增综合

能源消费量 15442.22tce（当量值）、36780.04tce（等价值），含

原料用能（氢气）249.06tce；其中，年消耗电力 12304.13 万 kWh、

柴油 48.99t、氢气 57.11 万 Nm
3
。项目中的太阳能电池片单位可

比电耗 6.37 万 kWh/MWp，电池组件单位可比电耗 1.687 万

kWh/MWp，均优于《晶体硅光伏产品单位可比电耗限额及计算方

法》（DB33/972-2019）中 1级指标及项目扩建前产品能效水平。

项目新增能源消费量将纳入莆田市“十四五”期间能源消费

统计范围，对莆田市完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强度降低目标有一定影

响。

综上，我厅原则同意所报该项目节能报告通过审查。

二、你公司要严格落实节能报告所提各项措施，切实改进和

加强节能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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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优化用能工艺。按照《节能报告》的建设方案施工，

将节能技术和措施落实到项目建设和生产的每个环节中。结合生

产工艺实际，HDT 电池技术采用低温生产工艺、冷却水采用双级

板式换热系统、调速设备配置交流变频装置等节能技术措施，提

高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率，做到节能降耗增效。

（二）选用高效节能设备。建议主要用能设备选用能效等级

达到 1级的高效节能产品，特别是变压器、电机、风机、水泵、

冷水机组、空压机等。按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，以满足各生产

装置用能和主要生产工序能效水平核算要求。

（三）加强节能管理。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系，完善能耗在

线监测系统并有效运行，实施可行有效的节能技术措施。每季度

向我厅报送项目建设进展情况。

（四）在实施项目过程及时报告本审查意见落实情况和项目

有关重大事项，项目建设内容、用能工艺、能效水平等发生重大

变动的，或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超过本审查意见核定量 10%及以上

的，应当于项目开工建设前向我厅提出变更申请。项目建成投入

生产、使用前，应依法自行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进行验收，

并向我厅递交验收结果报告。未提交验收报告前项目不得投入生

产、使用。

三、请莆田市、涵江区工信局依据本审查意见，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，对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以及运营管理实施有效监

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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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审查意见自印发之日起 2年内有效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2 年 6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节能办，省节能中心，莆田市工信局，涵江区工信局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行政服务中心 2022 年 6 月 20 日印发


